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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财绩〔2021〕42 号

关于印发 2020 年路灯维护项目
绩效自评复审意见的通知

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:

你单位报送的《绩效自评报告》及相关材料收悉。根据《韶

关市财政局关于明确 2021 年市级财政绩效评价第三方机构名

单及组织现场评价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韶财绩〔2021〕6 号）

的要求，我局组织由第三方评价机构成立的评审小组对你单位

报送的 2020 年路灯维护项目相关材料进行了审核，形成了复审

意见。

一、审核结果

审核结果基于你单位报送的相关材料，你单位对基础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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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真实性负责。

你单位列入自评核查范围的财政支出项目是“2020 年路灯

维护项目 1572.6 万元”。经审核，项目绩效得分“82.3”分，

绩效等级评定为“良”（见附件）。

二、主要问题

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如下：

（一）项目绩效目标不明确，对完成考核指标保障不足。

《2020 年路灯维护项目可研及绩效目标承诺报告》中，对

“绩效目标承诺”过于简单、笼统，绩效目标不明确，未能设

定具体的总体目标、年度绩效目标及预期要达到考核目标值，

不利于项目完成后的考核、评价及界定责任。同时，项目的可

研过于简略，未能说明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和具体的工作方案；

对实现绩效目标欠缺保障。

（二）部分管理制度存在疏漏，执行的指导力度不足。

1.提供的《采购合同管理制度》未能明确规定一次性采购

物品金额高于多少元，必须签订采购合同，签订采购合同的金

额标准不明确。并且，未能提供单位审议后开始实施执行的内

部文件、通知佐证资料，实施执行的力度不够。

2.提供的《韶关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工程项目竣工验收管

理制度》中，未能对达到竣工验收条件的完工工程，规定在何

时内须完成竣工验收手续，办理竣工验收手续的时限不明确。

（三）未能根据预期要实现的效益、效果签订设施维护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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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合同。

与韶关市住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《2020 年景观设施

维护服务采购项目合同书》（包组 2-武江区）中及与广东省第

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《2020 年景观设施维护服务采购项

目合同书》（包组 1-武江区）中，总体目标是实现城市景观照

明设施完好率达到 96%以上；与《2019 年工作总结暨 2020 年工

作计划》（韶关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）中的“2020 年工作重点”：

“确保路灯亮化率和设施完好率达标在 98%以上。”的总体目标

不符。并且，与《2020 年路灯维护项目可研及绩效目标承诺报

告》中承诺的：“保障亮灯率和设施完好率达到 98%以上”的绩

效目标不符。服务效果对实现绩效目标的保障力度不足。

（四）未建立奖惩管理办法，根据考核计分结果进行奖惩

的标准不明确。

项目单位提供的《韶关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景观设施维护

考核计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韶关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路灯维护作

业考核计分办法（试行）》中，只制定了维护作业标准及计分办

法、考核办法，未能制定根据考核结果进行相应奖惩的规定、

办法和奖惩标准，达不到考核的目的和意义，也不利于服务单

位对完成情况欠佳的地方进行完善、改进及实施奖惩。

（五）部分费用标准欠缺依据。

1.购置的路灯电缆故障定位仪 73000 元，无提供实行政府

集中招标采购的程序的佐证资料或市场上三家以上独立供应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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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报价资料，也未提供签订的《采购合同》，该项资产的价值标

准欠缺依据资料。同时，该项资产的购置不在年初预算编制中，

未提供相关预算调整、购置审批手续等佐证材料，也未提供资

产验收的佐证材料。该项采购存在程序不够规范的情况。

2.节日挂国旗和拆国旗的费用及中秋国庆灯饰材料费用，

无提供费用列支标准的佐证资料。该项费用也不在年初预算编

制中，未能说明此费用是否属于临时新增的费用支出，也未提

供相关预算调整、费用列支的审批资料等佐证材料。

3.提供的年初预算编制的《2020 年路灯维护项目申报信息

表》中，各项路灯维护、景观灯维护费用的预算申报数约为

941.63 万元，与实际支付的数额相差较大，致使资金到位率较

低。在自评报告中，未能说明编制预算时的费用依据和工程量

依据及造成预算与实际差别的原因。

（六）项目绩效指标设置缺乏针对性，指标不够全面。

根据提供的《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基础信息表》，项

目单位基本只设置了产出指标，未能设置有针对性的效益指标、

满意度指标，无法从全方面评价项目产生的社会效益，无法客

观、全面判断项目能否达到预期的绩效目标及效果。

三、相关建议

（一）加强实现项目绩效目标的保障力度。项目实施前，

应明确设定具体的总体目标、年度绩效目标及预期要达到考核

目标值，并在实施过程中以此为目标，采取各项有效措施使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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诺的各项绩效指标得以实现，确保完成预算年度的考核任务。

（二）完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，加强制度的执行力度。尽

快完善存在疏漏的各项管理制度，使之成为行动实施的具有方

向性的指导标准；并在日常工作中，加强检查各项管理制度的

执行、落实情况，确保制度真正发挥管理、监督的效用。

（三）建议加强订立合同的审查管理。订立合同前，必须

明确要实现的绩效目标，通过第三方才能实现的绩效目标，在

与之签约时，必须保持与确立的绩效目标相一致，以达到保障

实现绩效目标的目的；同时，加强订立合同的复查、审批管理

手续，确保要求第三方完成的绩效目标与本单位承诺完成的绩

效目标一致。

（四）建议完善各项设施维护的考核管理办法。建议根据

各项业务的考核内容制定相应的扣分奖惩标准，每次检查时，

根据考核结果、扣分奖惩标准进行相应奖惩，在每次支付服务

费用时进行相应扣减或增加，以达到计分、考核的目的和意义；

也促进服务单位完善、改进服务质量，提高服务效能。

（五）加强执行预算管理制度。在预算编制时，对各项路

灯维护、景观灯维护费用的预算申报数的工程量依据的资料和

造成预算与实际差别的原因分析资料；对于临时增加的费用支

出，建议严格执行预算管理制度，做好报批、政府采购的工作

程序。

出现预计不能完成预算的客观情况，建议根据预算管理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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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的规定，提交预算调整的申请报批资料，履行预算调整审批

手续，避免影响资金支付率，影响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与效益。

（六）加强绩效指标设置的管理，使绩效指标更具针对性、

全面性。建议在预算编制时，根据项目特点制定各项相关绩效

指标，包括产出指标、效益指标、满意度指标，使项目实施具

有明确的绩效目标，并采取有效措施使之得以完成，以便于项

目完成时，使之作为考核、评价的评定标准，评价实际完成情

况是否达到预期的效益、效果。

附件：2020 年路灯维护项目绩效审核结果评分表

韶关市财政局

2021 年 10 月 18 日

信息公开方式： 主动公开

抄送： 局经建科。

韶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1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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